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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本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试用协议（或相关就业意向证明）。 

2．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须与学院签订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保证及安全承诺书。 

3．学院与指导单位签署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协议。 

4．校外指导教师要按照《徐州工程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管理规定》的要求填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申请表和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任务书。相关材料要经校内指导教师审核同意。 

5．学生开题报告须经校外指导教师和校内指导教师同意，

学院审查通过。 

6．学院应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开始两周内将校外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汇总表报教务处备案。 

7．学生须在答辩前一周返回学校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

及成绩评定在学校进行。 

二、指导要求 

1．接受我校学生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单位必须具备能够

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基本条件。主要包括： 

(1)合适的选题； 

(2)合格的校外指导教师； 

(3)能提供顺利完成课题的场所、仪器设备、资料等。 

2．在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实行校内校外指导教

师联合指导，校内指导教师负责制。校外指导教师必须具有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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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技术职称（附证明）。 

3．学生在校外做毕业设计期间，须与校内指导教师保持联

系，并定期汇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展情况，接受校内指导教师

的指导。  

4．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质量要求与校内相同。学院的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要对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严

格把关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结束时，如未达到学校规定要求，

不得参加毕业答辩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具备下列基本条件方可申请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： 

1．学生须取得除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以外的专业培养计划规

定的全部学分。 

2．校外指导单位必须具有指导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专

业技术人员（中级职称以上者）和学生开展毕业设计(论文) 工

作的基本条件。 

四、其它规定 

1．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审批权归学生所在二级

学院。各学院须切实负责，严格管理，定期检查，保证质量。学

院须与校外指导单位签订指导协议和安全协议。 

2．学生在校外单位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学校不再另拨经费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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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工程学院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徐工院行

教[2007]71号)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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